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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二11~21 安提阿事件安提阿事件
11 後來 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 我就當面抵擋他11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12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

及至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了。

13 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14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

「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15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

16 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17 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卻仍舊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斷乎不是！

18 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18 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19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 神活著。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我 身 著 我 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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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21 我不廢掉 神的恩；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二11~14衝突的原因

彼得在行為上，保羅認為他違背了福音的真理，沒有為信仰站穩立場：彼得在行為上，保羅認為他違背了福音的真理，沒有為信仰站穩立場：

彼得到了安提阿，保羅說「因為他有可責之處」，

他有一個行為，讓保羅知道需要去糾正，

「我就當面抵擋他」，所以保羅一點都不避諱他的行動的，

因為他看重更重要的：就是這個事件裡面的一個真義。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未到以先 彼得他就跟外邦人 起吃飯了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未到以先，彼得他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飯了，

等到耶路撒冷的人來了，彼得他因為怕奉割禮的人，就是怕猶太人，

他就退去，他跟外邦人就分開，他就退去 他跟外邦人就分開

其他的猶太人就隨著他裝假，連巴拿巴也是如此。

保羅說：我一看他們所行的不正，與福音的真理不合，

於是我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
「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不隨猶太人行事，

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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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還勉強外邦人隨猶太人呢？」

保羅是挑明了講，非常嚴肅地講，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情啊，太嚴重了。

因此，我們就思想到彼得：

彼得是使徒，彼得是柱石，他被人尊重，他是領袖。彼得是使徒，彼得是柱石，他被人尊重，他是領袖。

但是，不論是使徒也好，不論是柱石也好，不論是神所重用的人也好，

不論他享有多少的這些很重要的位分也好，都不能夠擔保他不會犯錯。

我們每個人都會在行事為人上，需要求主憐憫、求主幫助，

特別在我們所信仰的真道上，求主帶領我們，保守自己在神的愛中

人不會是完全的 沒有任何瑕疵的 或者說人都會犯錯的；人不會是完全的，沒有任何瑕疵的，或者說人都會犯錯的；

但是犯錯呢，如果有一個人直言的來糾正，

一個人即時的來幫助我們，我們其實應該要謝謝那樣的一個人即時 來幫 我們 我們其實應 謝謝那樣

所以，不是我們的身分地位來證明我們屬靈的身量，

不是你有什麼頭銜，然後你的生命就很豐盛；

牧師，因為他是牧師、他是長老，所以他就是很豐盛的生命，

他有這樣的一個很好的身量，不一定。

反過來講，如果我有這些身分，如果我有這些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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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講，如果我有這些身分，如果我有這些頭銜，

求主幫助我們能夠謹慎自守，能夠警醒在主的面前。



二15~21 解釋與辯護

是保羅對彼得在 14b那個談話的延續，而它的內容非常的寶貴跟重要。是保羅對彼得在 14b那個談話的延續，而它的內容非常的寶貴跟重要。

在一1‐10講到寫信的背景

第一章的後半以及第二章的前半章，講到保羅自傳性的陳述

現在藉著安提阿的事件，讓我們看到在加拉太書裡面

關於保羅對教義的論證，這一段是一開始的，是首段，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深入的理解，保羅所體會的福音的真理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深入的理解，保羅所體會的福音的真理

所以有的時候，是藉著某些事件或者發生了某個情況，

然後把我們的生命帶出來，把我們所體會的活出來，把我們所明白的講出來，然後把我們的生命帶出來 把我們所體會的活出來 把我們所明白的講出來

藉著一個機會，我們就可以來向人作見證。

而藉著這樣的一個看上去算是很危急的，或者說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的時候，

保羅沒有給所謂屬靈長輩彼得有任何託詞，他就很清楚的、把這樣的一些教導，

或者說他自己對因信稱義的教義、以及他所體會的福音的真理，他就侃侃而談。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們對信仰可以了然於胸 對真理我們可以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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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們對信仰可以了然於胸、對真理我們可以有把握，

碰到任何情況，我們都可以把它解釋得很清楚。

保羅就對彼得提出了質疑了：身為猶太人，你並且按著猶太教養方式成長，

你如果已經照著外邦人的規矩、方式生活了，你如果已經照著外邦人的規矩、方式生活了，

你怎麼可以勉強外邦人再回頭，再照著猶太人那樣的生活呢？

在保羅的眼中，彼得從外邦人當中，因為看到有從雅各、耶路撒冷那裡來的人，

於是彼得就退去的這樣的一個做法，從保羅的角度來看，

他覺得彼得所做出來、行出來的退去的行為，是一種「間接的強逼之舉」。

也就是說彼得身為使徒 他的行為必然對安提阿教會的猶太基督徒產生很嚴重的影響也就是說彼得身為使徒，他的行為必然對安提阿教會的猶太基督徒產生很嚴重的影響，

所以彼得的一舉一動都帶出了榜樣，都帶出了很重要的生活的見證。

回應到我們平常的生活，豈不也是如此嗎？回應到我們平常的生活 豈不也是如此嗎？

我們的信仰不是只停在禮拜天主日的崇拜、不是只停在某幾個特別的聚會

我們的信仰活化在我們每一天的行事為人、動作舉止、言談、思想裡面，

信仰就是生活、信仰不只是教義，信仰是從教義裡面活化並且實踐

所以保羅的質疑是很清楚，彼得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從外邦人中退去的行動 是 個間接的強逼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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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邦人中退去的行動，是一個間接的強逼之舉。

彼得身為使徒，對當時的弟兄姐妹、基督徒，都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了！

所以在 15‐21保羅處理一個，看上去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吃飯的事情，

但它所涉及的重要性跟影響深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它所涉及的重要性跟影響深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聖靈啟示保羅所傳達所寫出來的，我們真知道保羅就是一個學者。

他侃侃而談，他抽絲剝繭，他一樣一樣的事情然後他娓娓地道來。

1. 它的特點在 15‐16，沒有人能夠靠行律法稱義，只有信基督。

2. 先從負面的講 17‐18
基 自由 基 放縱的行為任何對基督徒的自由，然後你說基督徒自由了就可以產生放縱的行為，

保羅說：不！不是這樣。

任何對基督徒生命的合法根據也產生了質疑，任何對基督徒生命的合法根據也產生了質疑

保羅說：我來解釋給你聽。

3.正面的是19‐20，保羅堅持基督徒的生命是怎麼樣的生命？

是「基督在我裡面活」，以此為特徵。

4.然後 21總結了他整個的論證：

他所傳的福音並沒有廢掉神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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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傳的福音並沒有廢掉神的恩，

反而他是集中在「基督為我們捨命在十字架上」。

二15~16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稱義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乃是因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使我們因信基督稱義，

不因行律法稱義；因為凡有血氣的，沒有一人因行律法稱義。

律法在對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事情上是沒有地位的，律法在對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事情上是沒有地位的，

律法使人知罪，把人帶到神面前，但是律法不能使人稱義

律法在基督徒的生命裡沒有地位、在使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事上沒有辦法，

律法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沒有地位，因為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在基督裡的

15~16 在原文裡是一個很長的句子，可以說就是加拉太書的中心論點，

「信 基督 稱義 「 「稱義 這個詞彙出 在16 「信」，信基督而稱義，「信」跟「稱義」這個詞彙出現在二16。

保羅說「我們」，

15「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15 我們這生來的猶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保羅是從猶太人的角度來說的：

就是我自己、彼得你、還有猶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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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說，就立刻劃分了「猶太人」跟「外邦人」。



所以保羅用猶太人的角度來講這件事的時候，

他以外邦人為罪人，猶太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猶太人的看法，

認為外邦人沒有律法，認為外邦人沒有律法，

而且根本沒有律法可守，

那你怎麼能夠說藉著律法來稱義呢？

注意，這個是從猶太人的角度，他們認為靠律法可以稱義。

保羅當然要直接地告訴他們這是一個錯誤的，保羅當然要直接地告訴他們這是一個錯誤的，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當中，

15從種族的方面，16從神學立場的方面，

保羅都要來指出他們的錯誤：

消極方面，保羅說：一個人被稱義不是靠行律法的

積極方面 保羅說： 個人稱義唯有藉著信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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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方面，保羅說：一個人稱義唯有藉著信耶穌基督

二 17‐21是保羅的辯護。

二17 18反面的支持二17‐18 反面的支持…
保羅很喜歡用「在基督裡」，17 我們若求在基督裡稱義，

卻仍舊是罪人，難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嗎？斷乎不是！卻仍 是罪人 難道 是叫人犯罪的嗎 斷乎不是

保羅很喜歡用一種用法，這種用法就是「在基督裡」。

我們有一個新的關係，被納入在基督裡，

信徒藉著稱義 然後因著信 然後與基督有所聯合信徒藉著稱義，然後因著信，然後與基督有所聯合

當我們進入基督裡、保羅在解釋的時候就特別告訴我們了：

我們是在基督裡，雖然好像外邦人被猶太人看為罪人，我們是在基督裡 雖然好像外邦人被猶太人看為罪人

但他不是罪人，在基督裡的人就不是罪人

因此，你不能夠說這個罪人、在基督裡稱義，你卻仍然說他是罪人，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猶太人認為說你沒有行律法你就是罪人啊，

你連律法都沒有，你根本沒得守，那你是罪人啊！

保羅說：不是，因為律法不能使人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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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不是，因為律法不能使人稱義。

所以如果你說我在基督裡，我仍然是罪人，那難道基督是讓人犯罪的嗎？

二18 我素來所拆毀的，若重新建造，這就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所拆毀的」指的是什麼呢？我所拆毀的」指的是什麼呢？

猶太人跟外邦人分開的那道牆。猶太人自以為是神的兒女，就看輕外邦人，

藉著耶穌基督的救恩，把這道牆拆掉

著「律法 律法的要求指著「律法跟律法的要求」

指著「靠行為」，也就是「藉著律法來稱義」

保羅還要面對一個問題，我如果重建我所拆毀的，保羅還要面對 個問題，我如果重建我所拆毀的，

我會在什麼意義上證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呢？

保羅認為在安提阿事件裡面，如果彼得跟那些猶太的基督徒，重新高舉了律法，

認為律法可以讓人稱義，當然我們相信彼得不會這樣。

但是彼得的這樣的一個行為，有可能讓別人誤解是這樣的話，

就等於是重新的、得著自由以後再回到律法的權勢之下，就等於是重新的 得著自由以後再回到律法的權勢之下

在這樣的情況當中，就是違背了律法本來的意思了。

因為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使人知罪，並且把人帶到神面前，

而這樣的做 其實就是 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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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做，其實就是一個錯誤。

保羅清楚地講明了這些事，告訴我們基督不是使人犯罪的，律法也不是使人可以稱義的。

二19 從正面支持了 17 的論點，

「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我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強調的語氣，保羅所強調的就是「我自己」，

除保羅以外，它也代表所有的、適用在每一個基督徒的身上。

「向律法死，向神活。」一種完全的割絕，一種完全的斷開，

一種不再受律法的轄制，而在基督裡得自由的恩典。

我 經與基督 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 是我 是基督在我裡 活著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愛」跟「捨己」放在一起，因為是指同一件事情。愛」跟 捨己」放在 起 因為是指同 件事情

愛要有行動，愛為對方的好處而想，愛使對方得益處，

耶穌基督完全履行了這個愛，祂來到世上，這個愛的行動

約三「父愛子，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愛是要行動的：

就好像信心是要有行動的。神愛世人，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子也愛我們 祂離開天上的寶座 祂來到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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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愛我們，祂離開天上的寶座，祂來到地上

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也是有行動的



所以愛跟捨己其實是講同一件事情，

基督為我們受死的這個愛，以及基督救贖我們的個人化。基督為我們受死的這個愛，以及基督救贖我們的個人化。

二20b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這是新約裡「救恩個人化」唯一出現的。

耶穌愛所有的人，祂為我們捨己，不是獨獨只有我，

不是唯我獨尊，不是我比別人高，我配得救恩，都不是

但是當我們領受救恩之後，相信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

「主啊 你是何等地愛我！ 這個生命是個人的關係「主啊，你是何等地愛我！」這個生命是個人的關係

啟三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

我要進到他裡面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我要進到他裡 去 我與他 他與我 同 席

雖然人生苦短，但是仍然還是有一段日子，主說：「我站在門外叩門」，

耶穌在心門外叩門、在教會的門外叩門，打開心門，打開門接受祂，

在我們的裡面，我與祂，祂與我，一同坐下來，享受一個人生美好的宴席。

「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當我們思想這樣的一個恩典，當我們看到經文是這麼清楚地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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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思想這樣的一個恩典，當我們看到經文是這麼清楚地表達，

我們心中是不是很受感動呢？我相信是的！所以，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二21保羅在這個地方

採取了一個「以進為退」的立場：

他對他的敵對者產生了反擊。

他不像他們那樣廢掉神的恩，他不像他們那樣廢掉神的恩，

這些信徒們他們領受的是神的恩，

你不能輕易廢掉神的恩。

21我不廢掉神的恩，

義若是藉著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我不廢掉神的恩」，

保羅不單是不廢掉神的恩，保羅不單是不廢掉神的恩，

他更謹守這個恩，他傳揚這個恩，

他為這個恩，為主的恩典擺上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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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一個安提阿事件，我們也許可以作一點結論…

1 「因信稱義 的真理 控制了保羅整個的思想 他這 段的敘述1.「因信稱義」的真理，控制了保羅整個的思想、他這一段的敘述，

保羅把福音的真理跟他自己的立場，其實他是看作一體的。

2. 稱義只靠信基督不靠守律法，這個救恩的原則，同時適用在猶太人、稱義只靠信基督不靠守律法 這個救恩的原則 同時適 在猶

也適用在外邦人，所以它就是教會合一的基礎。

3. 保羅拆毀了那道牆，就像耶穌基督已經拆毀了那道牆一樣，

對 羅來 有教會 邊緣分子對保羅來說，不可能有教會的所謂邊緣分子，

一個人他要不就是在基督裡，要不就是不在基督裡，

沒有介在中間的所謂中立分子，當然也沒有所謂的次等基督徒。沒有介在中間的所謂中立分子 當然也沒有所謂的次等基督徒

4.彼得不再跟外邦的基督徒相交，其實他的退去就是宣告他們是次等基督徒。

5.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保羅所傳的福音，這些人就會懷疑了。

他們以為，不管保羅怎麼說，最好他們還是像彼得一樣，

這樣的情況，他們是不是要接受割禮呢？他們是不是也要去守一些節期呢？

於是各樣各樣的事後面都跟著來了，在這種情況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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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各樣各樣的事後面都跟著來了，在這種情況當中

他們是不是要這樣做，然後才能夠成為一等的神國的公民呢？不是這樣。

6. 保羅就非常嚴肅的看待吃飯的事情，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吃飯的事件，

彼得的行動其實很重要的，他危害了教會的合一，彼得的行動其實很重要的，他危害了教會的合一，

結果使「在基督裡因信稱義」的基本原則，就受到了懷疑，就受到了損害。

7. 你發現在保羅跟彼得他們衝突的背後，

其實是兩個基本原則的對立：

單單藉著基督稱義，靠著神的恩典得救

或靠著律法稱義 靠著人的成就來得救或靠著律法稱義，靠著人的成就來得救

在這樣兩個基礎點上，是有極大的衝突的。

8. 安提阿的事件，很清楚地讓我們看到保羅把因信稱義他看得何等地重要，安提阿的事件 很清楚 讓我們看到保羅把因信稱義他看得何等 重要

對他來講，要堅守這樣的福音的真理、救恩的原則，這是他永遠不會改變的，

如果這樣的原則受到損害，那就偏離了福音的正路。

所以你發 對 羅而言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嚴重 那個彼得這 是他的前輩所以你發現對保羅而言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嚴重？那個彼得這也是他的前輩，

你私下講不好嗎？你為什麼當面指責他呢？有原因的。

9 這樣的保羅的處理方法，就不只是吃飯的事情了，而是它背後所隱藏的教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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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這樣的保羅的處理方法 就不只是吃飯的事情了 而是它背後所隱藏的教會合

因信稱義的真理的一個根基的問題，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天父：我們感謝你！藉著經文的教導，

讓我 守福音真 等讓我們看到堅守福音真理是何等重要的事。

我們為我們個人領受救恩感謝，

你的兒 為我們擺上 自 祂是愛我 為我捨因你的兒子為我們擺上了自己，祂是愛我，為我捨己。

主啊！我們何等的感恩，為著救恩成全在我們個人的身上。

求主也幫助我們，讓我們更深的來體會因信稱義的真理，

讓我們更謹慎的來過教會的生活，

讓我 破壞 身體 破壞教會 合好讓我們不破壞你的身體，不破壞教會的合一。

不論我們個人在教會裡面承擔什麼樣的職分，

主都求你給我們 個謙卑的生命 好讓我們行事為主都求你給我們一個謙卑的生命，好讓我們行事為人

能夠與蒙召的恩相稱。我們再次地向主陳明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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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樣的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